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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县直相关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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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 
                                  2017年5月16日
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
    根据《云南省对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展办公室、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审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管理的通知》（云贫开办发〔2016〕192号）文件及相关政策精神。为规范我县项目实施管理，推进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的实施，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实施方案报批

    项目实施单位在接到县人民政府下达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划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并上报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项目评审和批复。同一文件下达的资金项目，如出现项目实施单位不能按时编制上报实施方案的，县人民政府将对不按时上报实施方案的项目资金收回做重新安排，重新安排的项目实施单位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整安排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编制上报工作，评审和批复时间顺延5个工作日。
    二、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时，必需严格按照县人民政府批复的实施方案实施。基础设施类项目严格按照相关招投标程序和规定完成招投标。采用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程序实施的项目，必须自觉遵守合同法，采购合同只能签订协议价和方案规模数、施工合同只能签订中标价和设计方案工程量，在总投资的10%可控范围内，可由项目实施单位与原供货商（或中标实施单位）签订实施方案总投资中标价之外新增规模数的补充协议（或合同），方案采购（或中标）后结余10%以上的项目，结余资金必须通过项目变更后重新安排实施。项目实施单位按县扶贫办制作的项目实施推进时间表，填报《项目实施推进时间表》，并按填报时间推进项目实施，县扶贫办依据项目实施推进时间表，按时进行督查。项目实施单位按时上报县扶贫办制作的项目实施完成情况统计表。
    三、项目变更

    项目实施方案的变更原则上遵循“项目实施单位申报，县人民政府审批”。为避免细小问题变更报批，在不改变原县人民政府批复项目实施方案资金投向和使用性质前提下（例：工程类项目，批复方案内容为道路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围绕道路建设投入资金性质、地点不变的前提下，部分建设内容和原方案工程量发生变化；到户（人）类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围绕原批复方案资金使用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扶持对象、建设规模和补助金额发生部分调整等情况），由项目实施单位召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自行调整，不再纳入上报变更内容，调整会议记录纳入项目档案管理。
    四、项目验收

    实施单位验收：工程类项目实施单位验收时，必须邀请县项目主管部门、县直相关部门技术人员参加，到户（人）项目由项目实施单位自行完成验收报账。项目实施单位与施工单位进行工程结算时，预留项目合同投资5%质量保证金，一年到期后无质量问题退付施工单位；100万以上（含100万元）工程预留10%的待结价款，保留至结算审计后兑付。
    县级验收：项目实施单位依据县人民政府同一文件批复实施的项目，待所有项目完成项目实施、财政专项资金结算报账、相关档案资料完成收集后，由项目实施单位以正式文件上报县人民政府，请求县级验收。
五、项目档案

档案资料以同一批文下达的项目统一收集。

（一）工程类项目档案：

1.县人民政府下达资金文件
2.项目实施单位上报实施方案请示
3.项目实施方案评审意见
4.实施方案批复文件
5.项目实施方案
6.项目变更相关资料（有变更的项目提供）
7.项目建设计划公示（近、远景照片各一张）
8.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公告（近、远景照片各一张）
9.招投标相关材料、项目建设合同、廉政合同、安全生产合同
10.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照片（特别是隐蔽工程计量照片） 

11.工程结算单
12.财务结算单
13.完税发票
14.项目竣工验收卡
15.施工记录（或施工签证）
16.工程单项竣工总结
17.财务结算报告
18.项目实施总结
19.项目移交清单
20.后续管理办法
21.项目实施单位上报县级验收请示
22.县级验收意见、结论及相关资料。
（二）产业类项目档案：

1.县人民政府下达资金文件
2.项目实施单位上报实施方案请示
3.项目实施方案评审意见
4.实施方案批复文件
5.项目实施方案
6.项目变更相关资料（有变更的项目提供）
7.项目建设计划公示（近、远景照片各一张）
8.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公告（近、远景照片各一张）
9.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照片（种植业种植情况照片，养殖业大牲畜耳标与农户照片等）
10.实行政府采购的项目相关采购资料、供货合同、供货商完税发票、廉政合同、供货商必须提供的证照
11.发放和补助花名册、汇总封面、金融部门兑现补助资金相关资料
12.项目实施验收卡
13.项目实施总结
14.项目实施单位上报县级验收请示
15.县级验收意见、结论及相关资料。
（三）民居类项目档案：

1.县人民政府下达资金文件
2.项目实施单位上报实施方案请示
3.项目实施方案评审意见
3.实施方案批复文件
4.项目实施方案
5.项目变更相关资料（有变更的项目提供）
6.项目建设计划公示（近、远景照片各一张）
7.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公告（近、远景照片各一张）
8.民居建设档案
9.补助花名册、汇总封面、金融部门兑现补助资金相关资料
10.项目实施验收卡
11.项目实施总结
12.项目实施单位上报县级验收请示
13.县级验收意见、结论及相关资料。
（四）培训类项目档案：

1.县人民政府下达资金文件
2.项目实施单位上报实施方案请示
3.项目实施方案评审意见
4.实施方案批复文件
5.项目实施方案
6.项目变更相关资料（有变更的项目提供）
7.项目建设计划公示（近、远景照片各一张）
8.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公告（近、远景照片各一张）
9.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照片（培训内容照片）
10.培训内容教案
11.培训对象务工补助花名册（或自办伙食清单）、参加培训工作人员签到表、授课教师授课费补助名册
12.项目实施总结
13.项目实施单位上报县级验收请示
14.县级验收意见、结论及相关资料。
   （五）其它类项目档案：本方案不能列举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根据县人民政府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县扶贫办与项目实施单位研究规范项目实施方案。
    本方案仅实用于切块到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且由县人民政府审批项目。其它扶贫资金项目可参照本方案执行。本方案相关内容由县扶贫办负责解释。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扶贫项目资料
    抄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

县扶贫办、县财政局。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5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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